
蚌埠医学院 

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标准 

 

为适应我国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培养具有公共卫生实践和职业

胜任能力，遵照国家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的要求，从硕士学位研究生

的知识、实践能力、学术能力、学位论文等方面，制定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

专业学位授予标准。 

一、基本知识要求 

1.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必修、专业

基础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及学术活动，毕业前必须至少修满 22 学分。其中，

学位课程不少于 16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4学分，参加学术活动不少于 2学分。 

2.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

合。 

3.掌握公共卫生的管理方法和技能，能独立从事公共卫生的现场工作；能结

合公共卫生实际发现问题，并运用所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

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4.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二、基本素质要求 

1.思想政治素质与职业精神。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

行端正，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具有献身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学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积极为人群健康服务。 

2.专业素养。具有扎实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理论知识，并对其他相关学

科有一定的了解；有解决现场公共卫生实际问题的兴趣；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良

好的未知欲；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勇于创新，不断追求卓越。 

3.学术道德。养成求真务实和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能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

规范；严格遵守医学伦理规定；重视实验室安全、生物安全，并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 

三、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研究生应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收集分析处理、现代流行

病学、循证医学等科学研究方法。并运用所学知识对专业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行科

学分析和总结，研究解决问题，探索有价值的公共卫生现象和规律。 



2.科学研究能力。掌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领域及相关专业的主要研究方

法；能独立开展现场调查和实验研究；具有设计、陈述和答辩自己的研究计划、

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其解释的能力，顺利通过开题报告。 

3.实践能力。实践能力包括专业实践和教学实践两部分。专业实践能力的培

养不少于 6个月，专业实践的重点在于培养研究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专业实践及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专业实践结束后应从日常表现、基础知识、实践技能、综

合素质和专业实践报告等方面进行考核，并要求研究生撰写不少于 4000 字的专

业实践报告，由学校导师组考评；教学实践以理论课教学、专题讲座、指导本科

生的实验教学和社会实践指导等为主。 

4.学术交流能力。熟练掌握英语，具备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能力。在培养

期间，参加校级或校级以上单位组织的学术会议或听取学术报告，或在校级或校

级以上单位组织的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告，或参加校级以上专题培训、交流报告、

墙报交流，完成学术讲座的能力不少于 2 学分。 

四、学位论文要求 

1.选题与开题。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根据研究方向，由导师与研究生共

同拟定。选题应遵循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在导师指导下，研究生通过查阅

文献资料，写出文献综述，进行课题设计，开展预实验或预调查，完成开题报告。 

2.课题研究工作。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科研能力的训练，按照课题的

设计和计划，独立完成课题研究工作；科研阶段的所有原始记录、资料数据应如

实地全部记录在《蚌埠医学院研究生科研工作记录薄》上，并按要求书写，妥善

保存备查。 

3.学位论文撰写。研究生在完成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在导师指导下系统总结

研究内容，分析研究结果，提出课题研究的创新点或新见解及其价值、意义，完

成学位论文。论文书写应文字通顺，条理分明，有较强的逻辑性，数据真实可靠，

分析严谨，推理正确，统计处理准确无误。 

4.论文评审要求。学位论文评审由学校组织，经“双盲”评审通过后方能申

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五、学位申请与授予 

1、申请条件。研究生按培养方案修满规定学分；完成专业实践并且考核合

格；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在学期间，以第一作者（以蚌埠医学院为第一署名



单位）在正式学术期刊发表 1篇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撰写研究报

告或规划设计或案例分析或医院管理方案，经导师组评阅合格；或有发明专利。 

2、学位授予。研究生达到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的学位授予条件后，向所

在学校学位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公共卫生硕士专业

学位。 

 

 

 

 


